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济政办字〔２０２１〕１３号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印发«济南市生活垃圾减量与分类管理

条例»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 (单位):
«‹济南市生活垃圾减量与分类管理条例›实施方案»已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.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１年３月９日

(联系电话:市城管局生活废弃物管理处,８９７３７９６８)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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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济南市生活垃圾减量与分类管理条例»
实施方案

为全面实施 «济南市生活垃圾减量与分类管理条例»

(以下简称 «条例»),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,制定本

方案.

一、总体目标

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重

要指示批示精神,按照 “政府推动、全民参与、城乡统筹、

因地制宜、简便易行”的原则,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

作,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

理等系统.２０２１年４月底前,实现全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

设施全覆盖、社会动员全覆盖、管理责任人全覆盖.１２月

底前,全市厨余垃圾收运处理量达到１０００吨/日以上,６０％

以上镇 (街道)达到生活垃圾分类 “达标街镇”标准.

二、主要任务

(一)构建制度体系.

１．加强组织领导.进一步完善由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

导同志任组长的协调机制及议事工作规则,各区县 (含济南

高新区、市南部山区、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,下同)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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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相应协调机制.以 «条例»实施为契机,召开全市生活垃

圾分类工作动员大会,全力推动工作落实.(牵头单位:市

城管局;责任单位: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

位)

２．强化党建引领.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,落

实镇 (街道)、村 (居)属地管理工作职责,完善镇 (街

道)、村 (居)、辖区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、社会组织联动工

作机制,坚持党员带头先行,鼓励居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.

(牵头单位:市城管局、市委组织部)

３．融入社区治理.将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加强基层社区

治理的重要载体,整合社区网格化管理机制和路长发现机

制,加大对居住区、街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日常督查力

度,建立情况通报及反馈机制,采取适当方式表扬和激励垃

圾分类成效突出的居民,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垃圾分类的强

大合力.(牵头单位:市城管局;责任单位:市民政局)

４．完善配套制度.围绕贯彻落实 «条例»,各相关部门

根据工作实际,制 (修)订、细化一批配套制度措施,保障

«条例»施行.市城管部门负责制定设施配置标准、操作指

南、监督管理及考核标准;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、市城管部

门负责联合制发物业企业落实 «条例»的相关意见;市教育

部门负责推动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学校教育制度;市商务部

门、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制定旅馆行业、餐饮行业垃圾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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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工作措施;市邮政管理部门负责落实国家有关快递业绿色

包装相关制度;其他相关部门要依照各自职责,制定和实施

相关工作细则和配套措施.(责任单位:市城管局、市住房

城乡建设局、市教育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邮

政管理局等有关部门)

(二)优化设施设备.

５．完善前端投放.３月１５日前,各区县组织镇 (街

道)、社区 (村)全面开展 “是否有分类投放设施”“分类投

放设施是否足够”“分类投放设施标识是否正确”的 “三个

是否”排查工作,列出问题清单.４月１０日前,落实生活

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,按标准配置居住区、商业和

办公场所的分类收集容器、箱房、桶站等设施设备.根据

«济南市生活垃圾分类标识系统»规定,设置统一规范、清

晰醒目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志,方便居民辨别并投放.推动各

类场所具备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能力,做到 “专桶专投”.(牵

头单位:市城管局)

６．配齐中端收运车辆.按照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的要

求,配齐分类垃圾驳运、运输车辆,规范车辆标识,严禁混

装混运.(牵头单位:市城管局)

７．签订收运协议.统筹协调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

任人与收运单位,有序衔接各类垃圾收运时间与频次,依法

签订收运协议.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断优化收运时间,并建
—４—



立管理台账.(牵头单位:市城管局)

８．健全收运网络.科学制定辖区内四类垃圾的收运路

线以及 “分散转运”“直收直运”的分类运输模式,因地制

宜推行 “车载桶装、换桶直运”等密闭、高效的厨余垃圾收

运系统,减少装车运输过程中的 “抛洒滴漏”问题,试点推

进 “公交式”厨余垃圾收运网络建设,在商业街区、街巷等

探索实施 “音乐专线”收运模式.(牵头单位:市城管局)

９．加强再生资源回收.按照我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

设有关规定,优化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布局,利用小型转运

站、环卫设施等闲置空间中转废纸、塑料、金属、玻璃等再

生资源.大力培育再生资源回收龙头企业,鼓励物业服务企

业与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合作,探索流动回收点建设,在具备

条件的小区内设置固定交投点,实现居住区便捷交投.(牵

头单位:市商务局;责任单位:市城管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

局、市供销社)

１０．确保有害垃圾应收尽收.以社区为单位,加快完善

家庭源有害垃圾的投放设施设置,优化农药包装物的回收点

位布局,加大规范管理力度,推进有害垃圾及农药包装物的

有效回收与无害化处理.巩固每月第一周为 “有害垃圾宣传

收集周”的相关制度,加强与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

之间的有序衔接. (责任单位:市城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

市农业农村局等有关部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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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１．推行收运智能监控.组织搭建全市生活垃圾分类智

能管理平台,逐步推动环卫收运车辆卫星定位监控装置的安

装使用,及时掌握收运车辆行驶轨迹,监控各类垃圾日常清

运情况,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科学智能管理.(牵头单位:市

城管局)

１２．增强末端处理能力.２０２１年年底前,确保市厨余垃

圾处理厂建成投运,新增６００吨/日集中处理能力;推进

５００吨/日商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.推动新建农贸

市场、标准化菜市场按照标准配置厨余垃圾就地处理设施.

摸排本市已有农贸市场、标准化菜市场现状,具备条件的,

按标准配置厨余垃圾就地处理设施.(牵头单位:市城管局;

责任单位: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)

１３．推进其他固废处置.加快推动大件垃圾、建筑 (装

修)垃圾、园林绿化垃圾、医疗废弃物的分流收运处理体系

建设,避免混入生活垃圾. (责任单位:市城管局、市园林

和林业绿化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卫生健康委)

(三)营造社会氛围.

１４．搞好入户动员.全面落实生活垃圾分类 “入户宣

传”工作要求,建立工作台账、工作网格,按户数印制宣传

品,确保完成每条街巷、每个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

作,力争不遗漏一个商户、一户居民. (牵头单位:市城管

局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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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５．拓宽媒体渠道.市城管局会同市委宣传部制定全市

生活垃圾分类总体宣传方案,组织市属媒体以及各类融媒体

平台采取集中采访报道、图文解读、专家点评、新闻评论、

公益广告等形式,对 «条例»内容和源头减量、低碳生活方

式等广泛开展宣传报道.大力宣传各级各部门工作举措、取

得成效、成功经验等.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曝光作用,

对违反 «条例»行为予以曝光,对执法部门查处的违反 «条

例»的案件予以报道,切实增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的传播

力、影响力、引导力.(牵头单位:市委宣传部、市城管局;

责任单位:市委网信办、济南广播电视台、济南日报报业集

团)

１６．开展社会宣传.组织各区县、各行业主管部门充分

利用户外广告、电子大屏、移动电视、宣传栏等载体,集中

刊播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倡议和公益广告.城管部门负责协调

各类公共场所户外广告牌、电子屏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公益广

告、宣传标语.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协调督导车站、公交车、

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、交通站点开展宣传.文化和旅游部

门负责安排各文化场馆、电影院利用电子屏、广告牌等载体

开展宣传.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责做好龙奥大厦内部的生

活垃圾分类宣传.(牵头单位:市委宣传部、市城管局;责

任单位: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机关事务服务

中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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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７．动员志愿服务.各区县至少成立一支宣讲队,开展

“进社区、进机关、进学校、进商户、进企业”的 “五进”

宣讲活动.各镇 (街道)推动社区 (村)发动党员、居民、

社会组织等组建志愿者督导队伍,督导小区、单位、沿街商

铺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工作.动员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妇联等

相关志愿者服务队,有组织、有计划地开展各类主题志愿活

动,发挥示范带动作用.深入发动巡访团、“拍客团”、“啄

木鸟”等群众队伍,广泛吸纳热心市民,充实志愿者队伍.

(牵头单位: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)

１８．强化学校教育.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水平和

成长规律,编写有关生活垃圾分类的教育读本,着力提高生

活垃圾分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.出台生活垃圾分类示范

学校标准,打造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学校,推动各学校生

活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率达到１００％.(牵头部门:市教育局、

市城管局)

１９．加强塑料污染治理.按照我市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工

作要求,严控塑料制品生产、销售环节,加强塑料制品使

用、流通监管,推广塑料制品替代产品和模式,规范塑料废

弃物回收利用和处置工作. (责任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、市

生态环境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城管局、市交通运输

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市场监

管局、市供销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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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．推动源头减量.引导寄递企业按规定使用环保材料

对邮件快件进行包装,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、易回收利用的

包装物,优化邮件快件包装,减少包装物使用量,并积极回

收利用包装物 (牵头单位:市邮政管理局).倡导 “绿色低

耗、光盘行动”,从源头减少厨余垃圾产生 (牵头单位:市

商务局).加大净菜进城工作力度 (牵头单位:市农业农村

局).加快推进净菜在标准化菜市场、大型超市等场所上市

(牵头单位:市商务局,配合单位:市市场监管局).倡导全

市住宿、餐饮企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易耗品 (牵头单位:市

商务局;配合单位:市文化和旅游局).

(四)打造模范单位.

２１．强化机关事业单位分类投放.加快推进机关事业单

位内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,纳入干部职工培训体系,确保生

活垃圾分类投放.各级机关事业单位要组织党员干部主动联

系社区、带动家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.将机关事业单位垃圾

分类工作纳入考核范畴.(牵头单位: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)

２２．推动其他场所分类工作.旅游景点、公园、商超、

火车、地铁等公共场所因地制宜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

施,鼓励根据场所特色设置标识明晰、少而精的创意分类投

放桶,安排人员对所属分类设施实施巡检,及时制止错误投

放行为,提升分类投放准确率,发挥示范引领作用.(牵头

单位:市城管局;责任单位: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、市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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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旅游局、市商务局、市交通运输局)

２３．开展模范创建活动.出台 “达标街镇”考核标准,

强化对居住区、单位以及沿街商铺等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情况

的检查考核,２０２１年年底前,全市 “达标街镇”达到６０％
以上.开展 “十百千”模范引领创建活动,评选模范镇 (街

道)１０个,模范社区、行政村各１００个,模范小区 (单位)

１０００个.(牵头单位:市城管局)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监督管理.建立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员制

度,加大对前端分类投放环节的督导力度,加强对垃圾分类

收集、运输环节的监管,重点强化对厨余垃圾投放精准度的

监管检查.

(二)强化执法检查.进一步明确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和

处罚标准.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、经营性餐饮单位餐厨垃

圾收运等专项执法行动.重点针对收集容器配置、单位生活

垃圾分类、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管理规定执行情况等开展执法

检查,提高监管执法实效.

(三)落实经费保障.各区县政府要切实保障生活垃圾

分类工作相关经费落实,加大资金投入,特别要向投放桶

(亭、房)、转运站、源头督导及低值回收物利用等方面的投

入倾斜,对生活垃圾分类领域新技术、新产品和确有实效的

项目给予适当资金支持,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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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市城管部门认真监审垃圾收运成本,

逐步完善生活垃圾收费制度.市财政部门要会同市城管部

门,根据各地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给予适当奖补.

附件:济南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度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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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
，
锦
绣
川

、
高

而
办

事
处

 

莱
芜

区
：
方

下
、
羊
里

街
道

，
和

庄
、
苗
山

镇
 

钢
城

区
：
里

辛
、
汶
源

街
道

，
棋

山
功
能
区

 

平
阴

县
：
孔

村
镇
、
锦

水
街

道
 

商
河

县
：
许

商
街
道
、

韩
庙

镇
 

济
南

新
旧
动

能
转
换
先

行
区

：
孙

耿
街
道

 

1
.
辖

区
内

居
住

区
、

企

事
业

单
位

、
公

共
场

所

和
商

业
街

区
等

投
放

设

施
全

覆
盖
；

 

2
.
收

运
队

伍
和

收
运

车

辆
全

覆
盖
；

 

3
.
宣

传
动
员

全
覆
盖
；

 

4
.
与

生
活

垃
圾

分
类

管

理
责

任
人

对
接

分
类

收

运
相

关
事

宜
、

明
确

责

任
、

依
法

签
订

各
类

垃

圾
收

运
协
议

全
覆
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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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时

间
安

排
 

覆
盖

范
围

 
要

求
 

2 

3
月

底
（

新
增

覆
盖

7
5
个

街

镇
，

累
计

进

度
7
5
%）

 

历
下

区
：
解

放
路
、
东

关
、

大
明

湖
、
趵
突

泉
、

文
化

东
路
、
建

筑
新

村
、

千
佛

山
街
道

 

市
中

区
：
大
观

园
、
泺

源
、
七

贤
、
白

马
山

、
十

六
里
河

、
二
七

新
村

、
舜

玉
路

、
六
里

山
、
七
里

山
街

道
 

槐
荫

区
：
五
里

沟
、
中

大
槐

树
、
段

店
北
路

、
匡

山
、
腊
山

、
南

辛
庄

、
振

兴
街

、
青
年

公
园
街
道

 

天
桥

区
：
北
坦

、
纬
北

、
宝

华
街

、
工

人
新

村
北

村
、
药

山
、
北

园
、
制

锦

市
、

堤
口
路

街
道

 

历
城

区
：
荷

花
路
、
董

家
、

港
沟

街
道

 

长
清

区
：
孝

里
、
五
峰

街
道

，
马

山
、
双
泉

镇
 

章
丘

区
：
白

云
湖
、
曹

范
、
圣
井

、
埠

村
、
黄

河
、
相
公

庄
、
普

集
、
明

水
、

双
山

街
道

 

济
阳

区
：
曲

堤
街
道
，

新
市

、
仁

风
镇

 

济
南

高
新
区

：
创
新
谷

街
道

 

市
南

部
山
区

：
柳
埠
街

道
 

莱
芜

区
：
高

庄
、
口
镇

、
张

家
洼

、
鹏
泉
、

凤
城

街
道

，
大
王
庄

镇
 

钢
城

区
：
艾

山
、
辛
庄

街
道

，
钢

城
高
新
园

 

平
阴

县
：
榆

山
街
道
，

玫
瑰

、
安

城
、
洪
范

池
镇

 

商
河

县
：
郑

路
、
孙
集

、
沙

河
、

怀
仁
、
玉

皇
庙

、
殷

巷
、
贾
庄

镇
 

济
南

新
旧
动

能
转
换
先

行
区

：
太

平
、
大
桥

街
道

 

1
.
辖

区
内

居
住

区
、

企

事
业

单
位

、
公

共
场

所

和
商

业
街

区
等

投
放

设

施
全

覆
盖
；

 

2
.
收

运
队

伍
和

收
运

车

辆
全

覆
盖
；

 

3
.
宣

传
动
员

全
覆
盖
；

 

4
.
与

生
活

垃
圾

分
类

管

理
责

任
人

对
接

分
类

收

运
相

关
事

宜
、

明
确

责

任
、

依
法

签
订

各
类

垃

圾
收

运
协
议

全
覆
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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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时

间
安

排
 

覆
盖

范
围

 
要

求
 

3 

4
月

10
日
前

（
新

增
覆

盖

4
2
个

街
镇
，

累
计

进
度

1
0
0
%）

 

历
下

区
：
姚

家
、
龙
洞

、
智

远
街

道
 

市
中

区
：
陡

沟
、
王
官

庄
、

兴
隆

、
党
家
街

道
 

槐
荫

区
：
美

里
湖
、
玉

清
湖

、
吴

家
堡
、
张

庄
路

街
道

 

天
桥

区
：
桑

梓
店
、
泺

口
街

道
 

历
城

区
：
唐

王
、
华
山

、
王

舍
人

、
鲍
山
、

东
风

街
道

 

长
清

区
：
文

昌
、
平
安

、
张

夏
、

万
德
街
道

 

章
丘

区
：
宁

家
埠
、
高

官
寨

、
龙

山
、
刁
镇

街
道

，
垛

庄
镇

 

济
阳

区
：
垛

石
街
道

 

济
南

高
新
区

：
东
区
、

遥
墙

街
道

 

莱
芜

区
：
雪

野
街
道
，

牛
泉

、
茶

业
口
、
杨

庄
、

寨
里

镇
 

钢
城

区
：
颜

庄
街
道

 

平
阴

县
：
东

阿
、
孝
直

镇
 

商
河

县
：
张

坊
、
白
桥

、
龙

桑
寺

镇
 

济
南

新
旧
动

能
转
换
先

行
区

：
崔

寨
街
道

 

1
.
辖

区
内

居
住

区
、

企

事
业

单
位

、
公

共
场

所

和
商

业
街

区
等

投
放

设

施
全

覆
盖
；

 

2
.
收

运
队

伍
和

收
运

车

辆
全

覆
盖
；

 

3
.
宣

传
动
员

全
覆
盖
；

 

4
.
与

生
活

垃
圾

分
类

管

理
责

任
人

对
接

分
类

收

运
相

关
事

宜
、

明
确

责

任
、

依
法

签
订

各
类

垃

圾
收

运
协
议

全
覆
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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